附件1
采购需求
	一、项目要求

	名称
	数量
	需求内容

	广西土壤例行监测质量控制辅助管理
	1
	一、项目概况
在南宁市青秀区佛子岭路16号及邕外工作地点协助开展国家网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含重点企业周边土壤环境监测）、广西土壤相关污染源排查工作、广西耕地土壤污染成因排查工作。
二、项目内容
（一）参与国家网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含重点企业周边土壤环境监测）、广西土壤相关污染源排查、广西耕地土壤污染成因排查等方案编制与实施。
（二）参与质控样品转码编码分发、质控数据整理及统计分析、协助参与各项目的样品采集、制备、流转工作，参与各项目各环节质量检查的相关其他辅助工作。
（三）参与点位野外踏勘核实、文件资料（非涉密）整理归档工作。
（四）按照采购方要求完成临时交办的工作任务。
三、工作要求
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土壤环境监测网点位设置方案和“十四五”全国土壤环境监测实施方案的通知》（环办监测〔2021〕5号）、《关于征求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成因排查工作部署有关文件意见的函》（土壤函〔2021〕17号）、《关于将土壤相关污染源线索转你厅排查的函》、中国环境监测总站《2022年土壤风险监控点检查工作技术要求》、《2022年广西国家网土壤环境监测实施方案》等要求开展相关工作。
四、其他要求
服从采购方工作安排。


	二、商务要求

	1、报价要求
（填写项目报价要求，如本项目实行总承包报价，报价为采购人指定服务范围内的全部价格，至少包括：（1）服务的价格（包括人工、材料、设备等）；（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3）验收及专家评估费用等。（4）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
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
2、项目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
（1）服务期限：本合同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至2023年06月30日止。
（2）服务地点：南宁市青秀区佛子岭路16号及邕外工作地点
3、服务交付时间及交付地点
（1）交付时间：本合同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至2023年06月30日止。。
（2）交付地点：南宁市青秀区佛子岭路16号及邕外工作地点
4、付款条件
从合同签约之日15日内采购人以转账方式支付给成交供应商60%合同技术服务费，40%合同技术服务费于采购人组织的最后一次服务成果考核（附件2）后15个工作日内转账支付给成交供应商；每3个月考核1次，共考核4次。若4次《服务成果考核表》总得分均大于等于85分，通过项目验收；若每次总得分小于85分，每次将扣除10%合同技术服务费。转账前成交供应商将请款函、相应足额、合法的技术服务费发票交给甲方。
5、其他要求
（1）常驻采购人指定的工作场所服务人员1名，进行现场技术支持。
（2）供应商所提交报价应在项目预算内，且报价只能一次报出不得更改，超出项目预算的将被认定为无效报价，按作废处理。经对报价文件比较，以满足我单位采购需求且报价最低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如最后报价出现相同且均最低的，按照服务承诺优劣排序，如最后报价且服务承诺相同的，按照随机抽签方式确定供应商。如成交供应商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的，则按照最低报价顺位选择排名第二的供应商，以此类推。
（3）自发布结果公告之日起，成交人应与采购人于10个工作日内签订合同。成交人逾期不签订合同的，视为成交人主动放弃成交结果，后果由成交人自行负责。






附件2
______服务成果考核表
	序号
	基本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分）
	评分细则
	得分
	备注

	1
	规章制度
	建立内部管理制度，严格遵守保密规定，并有效运作
	5
	未制定相应制度扣2分；未制定应急事件预案扣2分；未有效运作扣3分；最高扣15分
	
	

	
	
	建立服务制度与岗位职责，并有效运作
	5
	
	
	

	
	
	建立应急事件预案，并有效运作
	5
	
	
	

	2
	服务质量
	服务人员举止文明，服务热情，严守岗位
	5
	不定期检查，发现一次不符合考核内容扣5分，最高扣30分
	
	

	
	
	服务人员工作积极主动
	5
	
	
	

	
	
	服务人员工作有责任心
	5
	
	
	

	
	
	服务人员服从工作纪律
	5
	
	
	

	
	
	服务人员身体健康，能熟练操作电脑
	5
	
	
	

	
	
	服务人员按照工作要求填写记录
	5
	
	
	

	3
	工作质量
	按照时间要求，完成工作任务
	15
	未按照时间要求完成工作任务扣15分；未按照质量要求完成工作任务扣15分；未按照数量要求完成工作任务扣15分；最高扣45分
	
	

	
	
	按照质量要求，完成工作任务
	15
	
	
	

	
	
	按照数量要求，完成工作任务
	15
	
	
	

	4
	其它
	按照采购方要求完成临时交办的工作任务
	5
	发现一次不符合考核内容扣5分，最高扣10分
	
	

	
	
	服从采购方的监督管理
	5
	
	
	

	合计
	
	

	备注：每3个月考核1次，共考核4次。若4次《服务成果验收考核表》总得分均大于等于85分，通过项目验收；若每次总得分小于85分，每次将扣除10%合同技术服务费。

	考核人：                                          考核日期：



附件3

报价人参加本项目无串通行为的承诺函

一、我方承诺无下列相互串通报价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1.不同报价人的报价文件由同一方或者某个人编制或授意编制；
2.不同报价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报价事宜；
3.不同的报价人的报价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员为同一个人；
4.不同报价人的报价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5.不同报价人的报价文件相互混装。
二、我方承诺无下列恶意串通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1．报价人直接或者间接从采购相关方获得其他报价人的相关信息并修改其报价文件；
2．报价人按照某个采购相关方的授意撤换、修改报价文件或者报价文件；
3．报价人之间协商报价；
4．属于同一集团、协会、商会等组织成员的报价人按照该组织要求协同参加采购活动；
5．报价人之间事先约定一致抬高或者压低报价报价，或者在采购项目中事先约定轮流以高价位或者低价位成交，或者事先约定由某一特定报价人成交，然后再参加报价；
6．报价人之间商定部分报价人放弃参加采购活动或者放弃成交；
7．报价人与采购人之间、报价人相互之间，为谋求特定报价人中标或者排斥其他报价人的其他串通行为。
三、我方承诺：
1．如违反承诺书中应遵守的内容，自愿退出本次采购活动，且3年内不得参加采购单位系统项目采购；
2．如违反承诺书中应遵守的内容，承担终止合同的全部责任，且3年内不得参加采购单位系统项目采购。
以上情形一经核查属实，我方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并不再寻求任何旨在减轻或者免除法律责任的辩解。

                     报价人名称（公章）
[bookmark: _GoBack]                                年    月     日


